
近年来， 我国的公司注册

制度进行了重大变革， 强调以

便捷高效、 规范统一、 宽进严

管为原则。

改革的主要内容包括： 除

法律、 法规另有规定外， 取消

公司最低注册资本的限制 ；

实行认缴制， 即不再限制公司

设立时发起人的首次出资比例

和缴足出资的期限； 将企业年

检制度改为年度报告制度 ；

放宽市场主体经营场所登记条

件； 大力推进企业诚信制度建

设； 完善信用约束机制等。

从以最低注册资本为保

证， 到强化市场主体的诚信意

识 ， 这是一个非常重大的转

变。 面对这样的转变和变化，

我感到我们律师显然是大有可

为的。

首先， 法律诚信是最基本

的诚信， 诚信是法律的要求，

而法律则是诚信的保障。

合同法、 民事诉讼法等相

关法律已经构建起以合同为中

心的商业诚信法律框架， 尤其

是 《合同法》 中已将诚实信用

原则作为法律的基本原则予以

明确。

律师作为法律的践行者，

某种程度上亦是当事人和法律

的桥梁。

因此， 律师应当成为诚信

建设的积极倡导者和有力推动

者。 律师为维护当事人的合法

权益 ， 必定成为追究失信行

为、 捍卫法律尊严、 树立法律

权威、 奠定诚信基石的有力推

动者。

其次， 律师在提供法律服

务中 ， 为当事人提供法律咨

询， 代理参与市场活动， 解决

当事人的法律难题， 能够促使

当事人诚实守信。

同时 ， 通过代理参与诉

讼、 仲裁帮助当事人追究失信

主体的法律责任， 可以维护诚

信利益， 惩罚失信行为。

律师通过自己的服务能够

有效缩减失信行为生存的土

壤， 推动社会诚信度的提升。

再次， 律师在非诉服务领

域， 主要为市场主体参与商务

谈判、 审查修改或者监督合同

履行提供服务。

企业注册资本改革推行

后， 企业作为市场主体的偿债

能力不再依赖注册资本来体

现， 这就迫切需要交易对方通

过诚信调查和分析来确认其诚

信能力， 降低自身的风险并维

护交易的安全。

对参与的市场主体的诚信

调查和诚信分析， 可以成为律

师的服务项目。

市场主体的诚信记录可以

通过许多方式体现， 而且需要

经过专业的综合分析， 根据交

易状况对接相关法律， 才能有

效降低或者避免市场风险， 维

护交易安全， 而目前来看最能

够承载这一任务的就是律师。

律师是法律规定为市场主

体提供法律服务、 参与定纷止

争的专业人员之一， 其享有法

律所赋予的向有关机关调查的

权利。

同时， 律师作为法律专业

人士能够利用所掌握的法律知

识对市场主体的诚信情况进行

专业分析。

因此， 律师能够从法律的

高度和层次遴选分析诚信记录

对交易的影响， 从法律层面上

降低或者免除服务对象的风

险， 维护交易安全。

最后， 律师在提供法律服

务过程中， 还应当为有需求的

服务对象建立健全诚信档案。

对服务对象平时的合同履

约、 判决履行等事项， 律师应

及时进行监控， 并指导服务对

象建立有据可查的档案， 以避

免因疏忽产生不良信用记录。

通过此类服务， 可强化服

务对象的诚信意识， 夯实其诚

信基础。

总之， 面对企业诚信时代

的到来， 面对改革所带来的新

的服务领域， 律师大有可为。

诚信社会律师大有可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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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移动互联网的发展，

智能手机的进化， 有声书的

产业开始发展繁荣， 出现了

一些有声书的平台和 APP，

然而法律问题也随之而来 ，

那么制作、 经营有声书应该

得到哪些授权呢？

我们知道， 通常情况是

先有文字作品， 再把文字作

品改编成有声书。

如今， 著作权人 （往往

是作者） 对作品的著作权一

揽子、 概括性授权和转让的

越来越少， 大多数是授权或

者转让特定的子权利。 这就

要求做有声书的企业要理解

《著作权法》 规定的十三项子

权利， 避免获得无用的授权，

引来侵权纠纷。

制作和发行有声书主要

涉及到著作权中的改编权 、

表演权和信息网络传播权。

首先是改编权， 即改编

作品， 创作出具有独创性的

新作品的权利。 现在制作有

声书已经不是简单的照本宣

科， 而是会加入音乐， 表演

人也不只是 “朗读 ” 作品 ，

而是加入了很多独创性的元

素 “表演” 作品， 大部分情

况下会形成新的作品。 所以，

获得改编权的授权是非常必

要的。

其次是表演权， 有声书

的制作其实是对文字作品的

表演， 表演出来之后， 再通

过网络进行传播， 所以获得

表演权的授权也是必不可少

的。

最后是信息网络传播权，

需要说明的是， 这个信息网

络传播权不是文字作品的信

息网络传播权， 而是原作者

允许制作好的有声书通过信

息网络的方式进行传播。 这

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权利， 改

编权和表演权可以认为是制

作有声书的权利， 而信息网

络传播权可以看作是传播有

声书并获取利益的权利。 此

外， 如果考虑到可能通过电

台播放的话， 还应该获得广

播权的授权。

我国 《著作权法》 除了

规定著作权， 还规定了邻接

权， 而邻接权也可能与有声

书有关， 其中关系最密切的

是表演者权。

表演者权的权利内容包

括： 1.表明表演者身份； 2.保

护表演形象不受歪曲 ； 3.许

可他人从现场直播和公开传

送其现场表演， 并获得报酬；

4.许可他人录音录像 ， 并获

得报酬 ； 5.许可他人复制 、

发行录有其表演的录音录像

制品， 并获得报酬； 6.许可他

人通过信息网络向公众传播其

表演， 并获得报酬。

也就是说， 有声书的制作

公司请人来表演 、 录制有声

书， 这个表演人对制作的有声

书是有上面这些权利的。 如果

在有声书制作公司和表演人的

合同中没有写明这些权利如何

分配和使用， 那么这些权利必

然归表演人所有， 有声书制作

公司进一步复制、 发行有声书

以及通过网络进行传播将遇到

很大的法律障碍。

除了以上这些权利， 还有

两个权利也非常重要。 它们不

是著作权中独有的权利， 却是

版权 （著作权） 市场交易中不

可缺少的： 一是单独维权的权

利， 一是转授权的权利。

有了单独维权的权利， 可

以保证当遭遇他人侵权时， 无

论制作的有声书是否构成新的

作品 ， 都可以单独起诉维权 ，

不用再通过原作著作权人另行

授权。

有了转授权的权利， 才能

形成版权交易， 把从原作著作

权人处获得的权利转授他人。

简单来说， 有声书市场的

流程为： 原作→制作有声书→

网络平台。 其实每一个步骤都

可以再次拆分， 存在着版权的

多次售卖情况。 如果没有获得

转授权， 那么获得的授权是不

能再次售卖给他人的， 无法进

行版权交易。

那么， 如果权利约定不清

楚怎么办？ 比如， 有的出版社

跟作者签订的协议中约定了

“数字化权利”， 有些约定的是

“电子权利”。

数字化权利也好， 电子权

利也好， 都不是我国 《著作权

法》 明确规定的权利， 无法确

定其外延和内涵。

根据我国 《著作权法 》

第二十七条， “许可使用合同

和转让合同中著作权人未明确

许可、 转让的权利， 未经著作

权人同意， 另一方当事人不得

行使 ”。 也就是说 ， 既然约定

不清楚， 那么还是归原作著作

权人享有， 他人不得行使。

因此， 在签订合同时要么

使用法律规定的权利名称， 要

么对权利进行准确描述， 界定

外延和内涵。

综上， 作为有声书市场的

参与者， 在经营过程中一定要

了解 《著作权法 》 的相关规

定， 审查著作权授权的权利链

条是否完整、 明确， 是否有转

授权的权利。 如果授权的任何

环节出现瑕疵， 就可能引发纠

纷诉讼以及面临风险和损失。

在房产销售中， 开发商往

往会设置所谓 “样板房”， 让

购房者能够身临其境、 眼见为

实。 但样板房也是房， 最终还

是要出售的。 据媒体报道， 深

圳的张先生就因为样板房的质

量问题和开发商产生了纠纷。

张先生在深圳买了一套样

板房， 收楼时发现装修质量上

有很多问题， 施工单位还改变

规划的布线将管道铺到了门口

的公共空间。 张先生在收楼意

见书里提出质量异议， 开发商

却一直拖延未予维修。 记者去

采访时开发商答复： 双方已在

补充协议里约定样板房是现状

交楼， 交付以后由业主自行负

责维修， 开发商不负责保修。

样板房可以不负责保修

么？ 笔者认为， 即使双方约定

样板房 “现状交楼”， 指的也

是表面装修设计。 关于质量保

修问题， 仍应依法进行。

国务院颁布实施的 《建设

工程质量管理条例》 规定：

“在正常使用条件下， 建

设工程的最低保修期限为：

（一） 基础设施工程、 房

屋建筑的地基基础工程和主体

结构工程， 为设计文件规定的

该工程的合理使用年限；

（二） 屋面防水工程、 有

防水要求的卫生间、 房间和外

墙面的防渗漏， 为 5 年；

（三） 供热与供冷系统，

为 2 个采暖期、 供冷期；

（四） 电气管线、 给排水

管道、 设备安装和装修工程，

为 2 年。”

建设部颁布的 《商品房销

售管理办法》 规定： “房地产

开发企业应当对所售商品房承

担质量保修责任。”

因此， 开发商对样品房的

房屋装修质量承担保修责任，

并且双方约定的保修期只能高

于国家规定的保修期， 不能少

于国家规定的保修期， 否则以

国家标准为准。

我国目前的法律法规还没

有对样板房的质量问题做出专

门规定， 因此， 购买样板房确

实存在一定的法律风险。

购房者应当在购买时要求

开发商提供装修设计图纸及布

线图， 对样板房的质量及维修

等问题在合同中予以明确具体

的约定。

样板房有质量问题咋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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